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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勇与林森淼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陈志勇与林森淼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林森淼。林森淼与陈志勇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林森淼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林森淼履行主债权合同等相关法律
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

特此公告。

林森淼联系电话：13780133371
陈志勇联系电话：13587566151
1.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0月11日的借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应支付

给陈志勇的利息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陈志勇垫付的应由借款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若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林森淼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10月11日

序号

1

合 计

借款人名称

林正云、夏瑞芬、李光、叶秀琴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0月11日）

本金

275075

275075

欠息

597132.81

597132.8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借款人义乌市制伞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义乌市制伞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义乌市制伞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电话：季先生13750978877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1

债务人

义乌市制伞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21-6-30

借款合同

29920116010304、29920117010123

未偿本金

25130000.00

未偿利息

5978353.42

本息合计

31108353.42

代垫费用

30000.00

担保合同

29920116030035、29920114050352、29920114050355、29920116050208、29920114050314、29920114050353、
29920114050354、29920114050356、29920117050193、29920117050196、29920117050200、29920117050201、
29920117050195、29920117050194、29920117050197、29920117050198、29920117050199

担保人

抵押人：义乌市制伞有限公司 保证人：义乌市矫翔
袜业有限公司、义乌市西城塑料制品厂、陈廷森、虞
兰陵、陈永平、李小青、虞旭阳、万子燕、方远、陈豪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11月14日10时起至2021年11月15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高诚1”轮；船籍港：香港；船
舶种类：成品油化学品船；总吨位：6149；净吨位：2908；船
长：117.6米；型宽：19米；型深：10米；建造完工日期：2009
年09月04日；适航区域：无限航区。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
省舟山定海长白岛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

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

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宁波华大针织有限公司2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基准日:2021年10月9日 单位：万元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
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
10月29日。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方式：0571-87163197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7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2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0月11日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名称

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华大针织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2995.00

2435.17

5430.17

利息余额

1851.03万元及2021年2月22日至基准日止的相应利息

1665.40万元及2021年2月22日至基准日止的相应利息

担保情况

缪祖兴、王素娥

吴培华、杨霞、宁波泓瑞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抵押情况

1、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奉化市东郊开发区岳林东路288号一楼商业用房，建筑面积3506.8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671.64平方米，最高额3780万
元；2、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奉化市江口街道南浦下张村的工业房地产。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796平方米，建筑面积1599.75平方米，最高额220万元

象山华霞针织服装厂名下位于宁波市象山县丹西街道创业路23号工业房地产，建
筑面积13627.6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745.53平方米，最高额1930万元

资产情况

停业

停业

法院公告
2021年10月11日

金华锦泽延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本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702MA28D3YB3J），同时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金华锦泽延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0月11日

遗失声明

（2021）浙1004民初3782号
郭利伟:本院受理原告金秀娟与被告郭利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4民初37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郭利伟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金秀娟借款150000
元，并支付自2021年6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3950元，由被告郭利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7054号

叶雪明、施正票：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叶雪明、施正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7054号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
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796号

马应新(公民身份号码：3401231976****5798)：本
院受理原告曹守贤与被告马应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47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应新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曹守贤借款500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
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175元，
由被告马应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柴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455号

秦亮亮：本院受理原告杨素娟与被告秦亮亮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2民初104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744号

李梅：本院受理原告蔡昌凤与被告李梅健康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
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12月29日上
午10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854号

浙江莱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昌别克跃电动工
具有限公司、姚挽荣、浙江莱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和运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莱姆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新昌别克跃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姚挽荣、浙江莱
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9
日上午09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974号

周长瑞：本院受理原告熊海霞与被告周长瑞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周长瑞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小额转简
易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月6日14时30分在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870号

庞爱蓉：原告张长勤与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29445.17元。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9日
上午8时45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邱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879号

沈诚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满溢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
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11民初
87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494号

陈耀飞：本院受理原告王伟钟与被告浙江邹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人赖建平、潜子良、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诉请：1、被告
浙江邹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1347629.72元；2、被告返还原告王伟钟保证金2637828元
及延期返还利息（利息以2637828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
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由郭六一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何其
昌、邹文俊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2年1月17日
下午14时30分，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 0802 民初
6324号

宁湖鹰：本院受理
原告俞钦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宁湖鹰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0元及利息）、应
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310号

李勇天：本院受理原告许国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李勇天偿还借款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
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309号

李勇天：本院受理原告金盛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李勇天偿还借款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
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2540号

徐于明：本院受理原告周富根为与被告徐于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3民初25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徐于明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周富根借款3385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6元，公告费560元，共计1206元，
由被告徐于明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39号

本院于2021年6月17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乐太新
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台州泰立电器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萧山钱鸿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号码为
3130005148851738，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进行了公示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30日作出（2021）浙1081民催
3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浙江乐太新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9月9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永康
市人民法院(2021)浙0784民初2775号，被告彭彰亮应向原
告沈飞浩支付货款人民币金额应为27000元，特此更正。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于2021年5月22日在象

山港大桥附近检查一艘船名为“新方舟2”的船舶，该船货
舱内有海砂1027.26吨。经调查，无法确定上述海砂的所
有人，目前已将海砂依法先行拍卖。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大榭开发区滨海东路2号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
的，我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
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照无主财
物处理。联系电话：0574-86180796。

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
2021年10月11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于2021年3月31日在象

山港大桥附近检查一艘船名为“兴骅8”的船舶，该船货舱
内有海砂2657.5 吨。经调查，无法确定上述海砂的所有
人，目前已将海砂依法先行拍卖。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大榭开发区滨海东路2号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
的，我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
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照无主财
物处理。联系电话：0574-86180796。

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
2021年10月11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于2021年3月20日在象

山港大桥附近检查一艘船名为“海川998”的船舶，该船货
舱内有海砂1284吨。经调查，无法确定上述海砂的所有
人，目前已将海砂依法先行拍卖。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大榭开发区滨海东路2号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
的，我站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
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照无主财
物处理。联系电话：0574-86180796。

宁波海警局大榭工作站
2021年10月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
波明宇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4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
至2021年4月2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8536.10万元，其
中本金为13299.19万元[利息（含罚息、复利）计算截止2021
年2月21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
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美元已按交易基准日汇率
中间价6.4909折算成人民币]。截至基准日2021年4月21日
前，该14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该资

产包中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宁波市，资产包中每户债权
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陆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
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交易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权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林毅 联系电话：0574-89085783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0月 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明宇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4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